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山东日

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科化学”、“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就日科化学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7月3日召开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决定通过公

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日科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科橡塑”）投资建设“年

产 20万吨ACM装置及20万吨橡胶胶片项目”。根据项目建设需要，日科橡塑于近

期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对上述项目建设所需的电缆进行了招标，本次工程中标单

位为山东万达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电缆”），本次关联交易金额约为人

民币1,741.31万元。 

2、公司控股股东泰安鲁民投金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

湖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鲁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山东民营联

合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民投”），万达电缆为鲁民投董事尚吉永

先生间接控制的企业，该关联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公司于2023年9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2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韩成功先生、

徐鹏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

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万达电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巴文广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东营市永莘路 6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21164883743R 

主要股东：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电磁线、金属线材、电缆附件、海底电缆、超高压

电缆、潜油泵电缆、承荷探测电缆、矿用电缆、铝合金电缆、防火电缆、风电专

用电缆、船用电缆、橡套电缆、风电专用组合式变压器、电气化铁路用接触导线、

特种电缆的生产与销售。变压器、箱式变电站，电子、电器材料，节能电子、电

力设备，高低压计量设备、直线抽油机、采油设备及配件、抽油杆、油管、电机

电泵轴，压缩机、风机、电机、石油化工设备、钻采工具及成套设备的生产、销

售和相关技术开发，机械加工；电气工程安装；黄金饰品销售；售电；电力工程、

机电工程、石油化工建设工程施工、防水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输变电工

程；电力设施承装（修、试）。(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12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661,449.87 万元，净资产 553,778.04 万元，营业务收入 393,236.05 万元，净利润

34,763.33 万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2023 年 1-6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673,193.01 万元，净资产 567,365.1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75,508.38 万元，净利

润 13,754.26 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金湖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鲁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为鲁民投，万达电缆为鲁民投董事尚吉永先生间接控制的企业，该关联方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4、经查询，万达电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方万达电缆负责为日科橡塑投资建设“年产 20 万吨 ACM 装置及 20 万

吨橡胶胶片项目”提供电缆，本次关联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 1,741.31 万元。 

2、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招标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组织实施，通过对 7 家投标单位的综合评比，

最终确定万达电缆为中标单位，按照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招标程序公开透明，

定价公允合理。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日科橡塑与万达电缆拟签署的《采购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山东万达电缆有限公司 

需方：山东日科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一）产品名称、生产厂家、数量、单价、金额等 

产品名称：阻燃交联聚乙烯电力电缆、控制电缆 

总金额：约 1,741.31 万元 

（二）质量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企业标准及行业标准中的最高者，且满

足需方使用需求。出厂检验报告、合格证书一式三份随货同行，没有相关质量证

书的材料需方有权拒收，货材料规格型号错误需方有权拒收，因材料质量问题供

方免费更换并承担因材料供应延误造成的误工损失。 

（三）交货地点及交货时间：需方沾化项目工地交付（沾化经济开发区恒业

四路与富源四路交叉口以东 400 米）。交付前，货物的毁损、灭失及安全环保的

风险由供方承担，交付后的风险由需方承担。如因质量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无产

品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书等）导致需方拒收，不视为交付。 

（四）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供方自行选择运输方式并承担相应费用，到货

验收合格后需方卸车。 



 
 

（五）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按照实际进场数量为准。 

（六）包装要求：简易包装，线盘回收。 

（七）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按本合同第二条款验收，需方收到货

15 天内提出异议有效。未提出异议则视为验收合格；需方对产品验收不视作供

方免除产品的质量责任，若供方产品在使用中发现存在质量问题或者不适应用于

需方生产需要，需方有权无条件退货，退货费用及因供方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经

济损失由供方承担；对于隐性指标要求和需方不具备的检测手段的检验项目由供

方全程负责。 

（八）合同价款及结算方式：合同价款人民币大写：壹仟柒佰肆拾壹万叁仟

零陆拾陆元捌角伍分（￥17,413,066.85 元）。电汇，预付 30%，验收合格后由供

方负责开具 13%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剩余全部货款，需方 7 个工作日以

电汇支付全部货款。因提供虚假发票或偷税漏税等违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由供

方承担。 

（九）违约责任：供方逾期交货的按逾期部分价款承担日 1%的违约金，供

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的或逾期交货超过一周的，本合同解除，供方承担合同总

额的 30%作为违约金。供方所提供产品不符合质量约定的，供方应当更换至合格

或退货，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方承担，并处合同额 30%违约金。因供方违约造成

需方为实现合法权益而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调查费、诉讼费等费用均由供方

承担。 

（十）合同纠纷的解决方法：如双方就合同执行期间的条款发生纠纷或因不

可抗拒因素无法执行，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依法向需方所在地沾化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双方约定标准：按照本合同第二条质量要求执行。 

（十二）知识产权条款： 供方应保证提供货物的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权

属归供方所有的，对于非供方所有的知识产权货物，供方由义务提供给需方合法

正规渠道的授权证明；供方应保证需方在使用本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免受第三方

侵犯其知识产权、商标权的起诉，需方不对供方提供的货物的商标、专利是否侵

犯他人的权利负责，如因供方提供货物引发争议或违法导致需方受损的，供方应

赔偿因此给需方带来的相应损失；供方商标、专利许可需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合

同范围内产品，合同终止后，供方应授权需方从事制造所必须的知识产权、技术

协助、技术文件设备或工具；双方应当对本合同的内容、因履行本合同期间获得

的或收到的对方的技术、产品、商务等信息保守秘密，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同意，



 
 

不得向本合同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本保密义务应在本合同期满、解除或终止

后仍然有效。 

（十三）双方约定其他事项：供需双方都同意坚决拒绝商业索贿、行贿及其

他不当商业行为，供方不得以任何形式的财物（包括个人的回扣、纪念品、现金、

其他价值物品等）给需方的任何职工，如果需方有证据表明供方及其工作人员或

供方通过第三方存在通过贿赂、回扣和输送不正当利益给需方相关工作人员及需

方员工利害关系人等行为，供方应赔付需方违约金 50 万元-100 万元，如不足以

弥补损失的，供方应承担赔偿责任，且需方有权单方部分或全部终止与供方的合

同、合作，并有权将到期应付款没收或抵顶造成的损失，供方因此取得的利益（包

括但不限于差价损失）归需方所有。需方有权开展内部调查，供方应全力配合需

方的调查行动。如涉及刑事犯罪的，需方有权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十四）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具有授权委托证明的委托代理人或法定代表

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贰份，传真件有效，本合同涂改无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万达电缆的关联交易，符合全资子公司项目建设需要，属于正常的商

业行为，招标过程严格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万达电缆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0,938,676.23元。公司于2023年9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是向万达电缆采购电缆，关

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0,818,653.23元。 

上述关联交易为根据公司项目建设需要发生的交易，交易价格根据公司招标

管理规定组织招标确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相关审批程序及专项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韩成功先生、徐鹏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3、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事前认可：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为正常的商业行为，是为保证公司在建项目的正常进行而发生的，公

司关联交易的价格通过招标形成，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认真核查，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构成影响；董事会在审议表决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交

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因此，全

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为正常的商业

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凤华                    王宁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5日 

 

 

 

 

 


